
屈原管理区发展和改革局机构职能

一、基本情况

区发展和改革局是区管委工作部门，现有在编在岗干部

职工 13 人，局长 1 名、副局长 2 名、国动办副主任 1 名、

重点建设项目事务中心主任 1 名。内设办公室、固定资产投

资股、工业和高新技术股、社会发展股、资源环境股、法规

股、财贸服务股、行政审批办、价格管理股等股室，下设重

点建设项目事务中心、经济信息统计中心、国防动员办公室

等二级机构 3 个。

二、主要职责

1．拟订并组织实施全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中

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统筹协调相关总体规划、区域规划、

主体功能区规划与专项规划；提出全区国民经济发展、价格

总水平调控和优化重大经济结构的目标、政策，提出综合运

用各种经济手段和政策的建议。

2．研究全区宏观经济运行、总量平衡、经济安全和总

体产业安全等重要问题并提出宏观调控政策建议，协调解决

经济运行中的重大问题，调节国民经济运行。

3．汇总社会资金总体运行情况，参与制定财政、金融、

土地政策并综合分析政策执行效果；会同有关部门完善宏观

调控协调机制，统筹推进产业、创业等投资基金的发展和制度

建设。



4．指导推进和综合协调全区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全区

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重大问题；组织拟订综合性经济体

制改革方案，协调有关专项改革方案，会同有关部门搞好专

项改革之间的衔接；指导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和改革试验区工

作，参与协调推进“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工

作。

5．拟订全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和投资结构的

调控目标、政策及措施；统筹安排区级财政性建设资金和投

资项目，编制下达政府投资年度计划；规划全区重大建设项

目和生产力布局，按规定权限审批、核准、审核、备案跨地

区、跨行业、跨领域和涉及综合平衡、重大布局的重大建设

项目、外资项目、境外投资项目；研究提出全区利用外资和

境外投资的战略、规划、总量平衡和结构优化的目标和政策；

指导和监督国外贷款建设资金的使用，引导民间投资方向；

牵头组织编制特重大自然灾害的灾后恢复重建规划，协调有

关重大问题；研究提出区重点建设项目计划，负责政府投资

项目代建制实施的指导、协调和监督管理；指导工程咨询业

发展。

6．组织拟订综合性产业政策，负责协调第一、二、三

产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并衔接平衡相关发展规划和重大政策，

负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规划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

衔接平衡；协调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负责

制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研究提出新型工业化和产业

集群发展的政策措施；会同有关部门研究拟订高新技术产业、



服务业发展规划和重大政策，实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宏观

指导，协调解决重大技术装备推广应用等方面的重大问题。

7．参与研究拟订全区城镇化发展战略和重大政策措施。

8．承担重要商品总量平衡和宏观调控，编制重要农产

品、工业品和原材料进出口总量平衡计划并监督执行，根据

经济运行情况对计划进行调整；牵头负责全区物流发展工作，

拟订现代物流业发展战略、规划，协调物流业发展重大布局。

9．研究提出全区粮食宏观调控、总量平衡以及收储、

动用区级储备粮的建议，拟订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方案并组织

实施，推动国有粮食企业改革，研究提出现代粮食流通产业

发展战略的建议。贯彻执行国家、省、市有关粮食流通管理

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按照国家有关政策和省、市政府

统一部署，制定粮食流通、粮食库存监督检查制度并组织实

施，负责对粮食收购、储存环节的粮食质量安全和原粮卫生

进行监督管理。

10．负责粮食流通的行业管理，制定并组织实施全区粮

食行业发展规划，优化粮食资源配置和产业布局；指导粮食

流通的科技进步、技术改造和新技术推广。

11．负责社会发展与国民经济发展的政策衔接；组织拟

订社会发展战略、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拟订人口发展战略、

规划及人口政策；参与拟订科学技术、教育、文化、卫生、

民政等发展政策；统筹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和收入分

配制度改革；研究提出促进就业、完善社会保障与经济协调

发展的政策建议；协调社会事业发展和改革中的重大问题及



政策；参与推进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

12．研究分析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重大问

题，研究提出能源消费总量控制目标的建议，牵头拟订能源

消费总量控制工作方案并组织实施；负责节能减排的综合协

调工作，组织拟订发展循环经济、能源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

规划、政策并协调实施；参与编制生态文明建设、环境保护

规划，协调生态建设、能源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的重大问题，

会同有关部门提出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的政策措施；综合

协调节能环保产业和清洁生产促进有关工作。

13．研究制定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规划、政策措施，

统筹推进统一的信用信息平台建设，促进信用信息资源的整

合与运用，协调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大问题。

14．研究拟订推进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协调发展的战略

和规划，协调有关重大问题。组织编制全区国民经济动员和

装备动员规划、计划，并组织实施有关工作。

15．负责拟订或参与拟订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经济体

制改革、对外开放等有关地方性规章并参与实施。

16．贯彻执行国家、省、市统计工作的方针、政策和统

计法律法规；检查监督统计法规的实施情况，依法查处各类

统计违法行为；指导和协调全区统计业务工作；完成统计调

查任务，组织开展全区性的区情区力普查及有关专项调查；

统一核定、管理和公布全区经济、社会科技的基本统计资料，

定期发布全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统计公报以及有关

普查和专项调查公报；发布社会经济统计信息。



17．编制和执行全区价格改革规划，拟订并组织实施价

格政策；监测、分析市场价格形势，组织实施价格总水平调

控；管理国家、省、市列名管理的商品和服务价格，监管实

行市场调节价的商品和服务价格，承担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

工作；组织实施价格调节基金政策，依法对重大自然灾害和

特殊时期实施临时价格干预措施，负责价格公共服务工作，

负责价格成本调查和监审。

18．会同有关部门承办全区统计、物价人员的专业资格

考试和职务评审、业务培训工作。

19．贯彻落实有关人民防空的政策法规;拟订全区人民

防空的基本战略方案，编制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

经批准后组织实施。

承担人民防空经费预决算的编制和监管责任。管理人民

防空经费和资产，对人民防空经费使用情况实施监督检查:

承担人民防空科学技术和建设科技应用推广责任。负责人防

易地建设费征收。组织管理人民防空工程建设。根据国家批

准的防护类别、防护标准，会同有关部门编制和审批人民防

空建设与城镇建设相结合规划、审核城市地下室空间开发利

用规划;负责城镇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兼顾人民防空要求的管

理和监督检查，依法对城镇和重要经济目标的人民防空建设

进行监督检查。根据国家和省制定的防护标准和质量标准，

对人民防空工程建设(含结合民用建筑修建防空地下室)实

施计划、技术和质量管理;指导人民防空工程的维护管理和

平时开发利用;监督落实人民防空在城市地下空间的开发和



利用中的要求。

组织和指导城镇防空袭工作。组织和指导制定城镇防空

袭方案;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开展人民防空宣传教育工作;普

及人民防空知识，提高人民防空技能;组织指导人民防空千

部教育培训。监督检查群众防空组织建设、训练;战时组织

开展城市人民防空袭斗争。

组织管理人民防空通信警报建设;对人民防空通信警报

网建设和信息化建设实施计划、技术和质量管理，保障全区

人民防空通信警报畅通;实施人民防空无线电管理。

20．承办区党委、区管委会交办的其他事项。


	屈原管理区发展和改革局机构职能

